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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把地质资料分为成果地质资料、原始地质
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３种。实物地质资料是指在地
质勘查、科学研究和其他有关生产技术活动中所采

取并按规定留存的岩矿芯、岩屑、标本、样品、光薄片

等实物及有关资料。作为资料的一种形式，实物地

质资料具有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的特点，

它是了解、研究和解决地学问题和地质找矿、矿产资

源勘查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宝贵的信息资源，具有

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如何管理并发挥

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贯彻落实好国土资源部发布实施的《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当前面临的

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山东省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

的重要内容。

１　山东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山东省建国以来形成的全部实

物地质资料均分散在地质勘查单位、矿业公司和有

关部门保存。根据２００７年对部分省地勘局系统、省
煤田地质局系统及冶金、化工和矿山企业的调查，实

物地质资料保存问题较多。

（１）保管条件及保存质量差。地勘单位岩矿心
库房大多数建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大多建于野
外分队或租用民房，远离地质勘查单位基地，由于年

久失修，许多岩矿心样品库严重破损，有的濒临倒

塌，大多数岩心箱已腐烂、损坏，全省普遍存在实物

地质资料保管环境差，基础设施、管理设备落后的现

象。

（２）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工作混乱。原有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硬件设施简陋，随着地质队搬迁进城，

已无专人专职现场管理，保存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混乱，甚至严重损毁或丢失。还有不少岩矿心在勘

探工作完成后即被处理，或散落在个人手中，为实物

地质资料保管利用造成了极大困难。

（３）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缺乏经费保证。由于地
勘单位的企业化改制，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设施建设

缺少资金支撑而无法购置必要的设备，绝大部分地

质工作单位近几年没有对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进行投

入，使得实物地质资料保存数量及保存质量急剧下

降。

２　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对策

（１）加强学习宣传，提高思想认识。国土资源
管理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宣传

培训工作，以便使有关部门、单位和汇交人更全面地

了解《办法》的规定和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

确各自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和应履行

的义务，提高对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增强汇交地质资料，尤其是实物地质资料的

自觉性，做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

（２）建立全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监督体系。
《办法》规定：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和利用的监督管

理。市、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协助上级主管

部门和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做好实物地质资料筛

选采集工作。为此，应在山东省建立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监督体系，落实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组织机构，

明确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部门的职责，发挥管理部门

的监督作用。山东省国土资源厅资源处负责监督全

省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利用和管理工作；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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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国土资源局负责协助省国土资源厅和省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做好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集

工作，督促汇交人在野外地质工作结束后依法汇交

地质资料；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国家出资地质工作

项目的承担单位是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人，履行汇交

实物地质资料义务。

汇交人应当根据《办法》第六条要求，在野外地

质工作结束后，成果地质资料汇交前，向国土资源部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和省地质资料档案馆报送实物地

质资料目录清单（《办法》附件，包括纸质和电子

版）。地质勘查单位要把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纳入到

地质勘查工作流程中，并按有关规范要求，切实保

护、保管好在地质工作过程中采集的实物地质资料。

除履行本单位的义务外，还应当帮助汇交人填报实

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等相关资料和汇交实物地质资

料。

（３）尽快建立山东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中心。
《办法》明确规定：国土资源部负责国家级实物地质

资料馆藏机构建设，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设，受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负责本单

位实物地质资料馆藏建设，从事地质工作的单位，负

责本单位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明确管理职责与

保管范围。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８号文关于印发《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未建省级

实物地质资料库房的省（区、市），应尽快落实建设

计划，在新建库房投入使用前，应采取租借等方式保

证有符合保管条件的库房，确保《条例》和《办法》得

到全面贯彻实施。

为全面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实物地质资料

的管理，保障实物地质资料的完整和安全，充分发挥

实物地质资料的作用，山东省应尽快建设山东省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中心，履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

集、验收、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的职责。要尽快配

备专业人员承担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集、验收、整理、保管和利用制

度，建设全省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和信息平台，

做好向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工作，加快推进

我省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

（４）加强地勘单位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完善实
物地质资料库藏建设。《办法》明确规定：从事地质

工作的单位，负责本单位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并

对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应履行的义务做出了明确

的规定。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

专用设备提供保障，需要较多经费作为支撑。因此，

必须理顺拨款渠道并积极调动地勘单位及矿山企业

的积极性，支持参与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根据各

单位具体情况建设实物地质资料库。为实现实物地

质资料的有效管理，可先选择１～２个基础较好的地
勘单位进行试点，在管理制度、管理办法、技术手段

等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带动全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工作。在实物地质资料库建设前，各地质工作单位

应在野外地质工作结束后，负责将本单位实物地质

资料建好目录并保管好，严禁丢失、损坏，并做好汇

交准备工作。

（５）开展全省实物地质资料摸底调查和专项清
理工作。要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首先必须对

全省地质勘查单位实物地质资料的保管现状进行摸

底调查，摸清现有实物地质资料库房的数量、规模、

状况，查清实物地质资料存留总量、保管及利用情况

等，对现存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全面清理，筛选出具

有重要管理意义、而且保存基本完好的实物地质资

料，进行抢救保护。对有保存价值的，由国家、省或

形成实物地质资料单位进行分级妥善保管，对没有

保存价值或已损毁的进行报废处理，充分发挥实物

地质资料的作用，避免重复工作和资料浪费，把实物

地质资料纳入统一管理。为做好此项工作，可首先

选择以往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条件相对较好的地质勘

查单位作为试点单位，通过试点清理研究编制全省

实物地质资料清理工作指南与实施方案，制定工作

规程及主要内容，在适当时间组织培训，为全面开展

实物地质资料专项清理提供依据。

（５）加强资金保障。《办法》规定：省级国土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

设，馆藏建设和运行费用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加强

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应从根本上解决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的资金保障问题，要加大对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工作的投入，建立正常的经费渠道，按年度由省财

政拨款，支付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和维护费用，为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实物地质资料保

管、研究、利用等工作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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